
第1章 租稅的基本概念 1-1 

 
第1章 

租稅的基本概念 

重點一 基本概念 

一、租稅的意義 

（一）所謂「租稅」，亦稱稅捐。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觀，泛指任何一

切由國家公權力1以單方面的力量，針對人民經濟活動的成果，

強制收取的金錢給付2。 
（二）前開對於租稅意義的說明，揭示了幾項在考試上重要的租稅內

涵： 
1. 租稅的支付方式，以金錢給付（用貨幣支付）為原則，實物

給付（用金錢以外之物支付）為例外。於我國的租稅法制度

上，僅有二個例外允許納稅義務人以「實物給付」的情況3： 
(1) 遺產及贈與稅法上，有關於實物抵繳的規定4： 

在遺產及贈與關係中，為了避免納稅義務人在繼承遺

產或受贈財產時，欠缺現金而無力負擔因而產生的納稅義

務，因此，容許納稅義務人以境內「課稅標的物」或「易

於變價及保管的實物」，作為繳納稅捐的內容，而不以貨

幣給付作為遺贈稅的唯一繳納方式。  

 
1 包含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所行使的公權力。 
2 黃源浩，租稅法第2版，頁3。 
3 黃源浩，租稅法第2版，頁35。 
4 遺贈稅法§30IV前段規定，遺產稅或贈與稅的應納稅額在$30萬元以上者，納稅義

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

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

一次抵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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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得稅法中，以實物捐獻政府而計入列舉扣除額： 
所得稅法§17I②有關列舉扣除額的規定，允許綜合所

得稅的納稅義務人，對於教育、文化、慈善團體或政府的

捐贈，得列報為列舉扣除額。 
基於前述所得稅法的規定，我國的稅捐稽徵實務上，

就有納稅義務人透過捐贈既成道路或公設保留地等實物予

政府，再將捐贈物的價值計入列舉扣除額，從實際的結果

來看，也算是一種以實物抵繳稅捐的方式5。 
2. 租稅是以人民的經濟活動成果作為課徵對象（=租稅客體=課

稅範圍）： 
(1) 租稅以人民經濟活動成果作為租稅客體，其所衍生的重要

問題是，要如何實踐租稅上的平等原則？ 
(2) 換句話說，國家要如何衡量各個納稅義務人應負擔的租稅

數額（稅賦輕重），才能達到租稅公平（總不能讓筆者和

我大郭董負擔相同的租稅吧ಥ﹏ಥ）。 
(3) 就此，學理上認為，針對所得稅及財產稅，均應依照量能

課稅原則衡量每一個納稅義務人應負擔的稅賦輕重6。所謂

量能課稅原則是指，國家應按照納稅義務人在經濟上的負

擔能力，來決定租稅負擔的輕重7，即針對相同負擔能力的

人，課徵相同的稅賦；針對不同負擔能力的人，課徵不同

的稅賦。 
(4) 簡單地說，「量能課稅」就是為了達成「租稅公平原則

（租稅正義）」的一種方式： 

 

 
5 黃源浩，租稅法第2版，頁36。 
6 李惠宗，稅法方法論初版，頁23。 
7 黃源浩，租稅法第2版，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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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了落實所得稅及財產稅的量能課稅原則，所得稅及財產

稅的稅額計算方式，會採用「比例稅制或累進稅制」。 

 
 

  
 所得稅 財產稅 交易稅 消費稅 

稅目釋例 

個人綜合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土地增值稅 

房屋稅 

地價稅 
證券交易稅 營業稅 

共同目的 
作為財政收入來源 

（稅捐是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最大支柱） 

特別目的8 平均財富、所得重分配 
資本市場 

的政策考量 

針對 

消費能力課稅 

納稅 

義務人 
所得人 所有人 交易者 消費者 

課稅原則 量能課稅原則 
避免破壞競爭 

的中立性 

有營業 

即有課稅 

課稅方式 
累進稅率 

或比例稅9 
比例稅 

【李惠宗，稅法方法論初版，頁23參照】 

 
8 學理上認為，稅捐的徵收，必須要具備一定之特別目的（不可以單純為了創造

國家財政收入而徵收稅捐）。 
9 比例稅是指，將稅基（例如：所得）直接乘以固定稅率。 

提 綱 挈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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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稅的類型 

（一） 依照課稅權主體作為區分標準－國稅與地方稅 
1. 國稅是由中央政府立法及發動徵收權力（課徵權）10，其收入

主要是為了支應中央政府的財政需要。 
2. 地方稅是由地方政府發動徵收權11（課徵權），其收入主要是

為了支應地方的財政需要。 

 
  

 
10 陳敏，稅法總論第2版，頁15。 
11 地方稅未必是由地方政府立法，例如：土地增值稅及印花稅，均是由中央政府

立法的「地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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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讀者有沒有看過花田一路12（是一個國小三年級的花田弟

弟）～有關於地方稅的記憶，本書於此提供下列口訣： 

花田地地娛房屋契使（花田弟弟在房屋裡面氣死） 

 

 

 

 

釋例1 【國稅與地方稅】 

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稅課劃分為國稅、直轄市及縣（市）稅，下

列何者為國稅？ 
①營業稅 ②使用牌照稅 ③娛樂稅 ④菸酒稅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B）【109原特四】 
  

 
12 看過的應該都有點年紀了(◐‿◑)。 

用 語 區 辨 

筆 者 碎 碎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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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照稅收的歸屬作為區分標準－獨分稅、共分稅、統籌分配稅 
【關鍵條文：財政收支劃分法§§3、8III～IV、12II～V】 
1. 在討論稅收的歸屬前，應先認識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團體的

劃分： 
(1)我國在「省」虛級化後，地方團體區分為三個層級： 
①直轄市。 
②縣（轄下再區分為鄉、鎮、市）。 
③市。 

(2)圖示13－ 

 
2. 獨分稅、共分稅及統籌分配稅的意義 

 

 
13 改編自柯格鐘，稅捐基礎法第13講，頁2。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1章 租稅的基本概念 1-7 

3. 分配比例（以下以所得稅、營業稅及遺贈稅為例，其餘稅目

詳參本書第12章──稅捐稽徵法） 

稅目 

中央 地方 

說 明 歸屬 

中央 

中央 

統籌分配 

歸屬 

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 

縣或市 
縣統籌 

分配 
鄉鎮市 

所得稅 89% 11%     

總收入的11%，由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給 地 方

（部分統籌分配）。 

營業稅  100%     

總收入減除1.5%的稽

徵經費及依法提撥的

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

的全部收入，由中央

統籌分配給地方（全

部統籌分配）。 

遺產稅 

及 

贈與稅 

50%  50%    

在 直 轄 市 徵 起 的 稅

收，50%給該直轄市

（共分稅14）。 

20%   80%   

在 市 徵 起 的 稅 收 ，

80% 給 該 市 （ 共 分

稅）。 

20%     80% 

在鄉（鎮、市）徵起

的稅收，80%給該鄉

鎮市（共分稅）。 

Note：「徵起」是在日常十分罕見的用語。所謂「徵起」是指國家對於已經

屆至清償期的租稅債權，向納稅義務人徵收並取得稅款的意思15。 
4. 前述按照「租稅收益權」對於租稅的分類，最大的區分實益

在於16： 

 
14 此處地方稅的共分稅是指，依法應依一定比例分配予徵起的鄉鎮市。 
15 陳敏，稅法總論第2版，頁559。 
16 黃茂榮等人合著，稅法各論第2版，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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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獨分稅及共分稅」均有法律明文規定，屬於各級政府

（包含中央和地方）的自主性財源，此財源受到法律的保

障； 
(2)反之，「統籌分配稅」最後的分配結果，尚須由「有統籌

分配權」的上級政府依據其裁量權決定分配金額，下級政

府受分配的稅收比例，並不受到法律的保障。 
 

釋例2 【統籌分配稅】 

依照113年底修法後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所得稅收總收入中央應提

撥多少比率統籌分配至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A)10% (B)11% (C)50% (D)80% 

（B）【109地特五改編】 

 

三、合法的節稅、脫法的避稅以及違法的逃稅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1章 租稅的基本概念 1-9 

Note： 
(1) 為了實踐租稅公平（租稅正義），脫法的避稅行為常被稽徵機關

按照實質課稅原則加以課稅，據以防杜租稅規避17，而我國司法

機關（最高行政法院）也支持此一作法。 
(2) 租稅規避的處理－ 
①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簡稱納保法）§7VII規定： 

A.租稅規避的滯納金，應按照補繳稅款的15%計算之； 
B.並自「該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期限屆滿的次日起，至填發
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之日止，按補繳稅款，依各年度1月1日

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

收。 
②現行納保法§7VII的圖示－ 

 

(3)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稽徵機關可以為了實踐租稅正義（租稅公

平）而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對於脫法的避稅行為18按照經濟實質

（經濟活動的真實面貌）加以課稅，但因為納稅義務人並無任

何「不法行為」存在（未牴觸法律明文），故多數學者認為，脫

 
17 以「實質課稅原則」來防杜租稅規避的法律明文規範，規定於納保法§7III，該

條項規定：「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

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規避課稅要件被滿足），以達

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

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18 避稅行為只是「脫法」，而無「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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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避稅行為並無刑事處罰的空間19，因此，只能對其加徵「滯

納金」及「利息」，而不能對其科處刑事罰。 

 

 
學者對於現行納保法§7VII有關「脫法的租稅規避行為」之處理，點

出二大問題： 
(一)滯納金應下修至10%： 

1.110年11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稅捐稽徵法§20有關一般租稅

滯納時的滯納金計算方式，由原本的每逾繳2日就加徵1%的滯納

金，修正為每逾繳3日加徵1%的滯納金，逾30日未繳納者，移送強

制執行。 
2.換句話說，按照修正後的稅捐稽徵法§20所計算的一般稅款延遲繳納

的滯納金上限為10%，而租稅規避行為的性質與延遲繳納稅款相

似，故納保法§7VII有關租稅規避的滯納金規定應參酌稅捐稽徵法

§20的規定一併修正。 
(二)在原本稅款繳納期限屆滿日後的30日內，所加計的利息，顯然與「滯

納金」重複計算 
1.由現行納保法§7VII的圖示可見，在原稅款繳納期限屆滿日後的30

日，既加徵15%的滯納金，又重複計算利息，應是我大中華民國立

委諸公對於滯納利息的意義有所誤解。 
2.租稅規避行為的滯納金及利息之計算，依學者見解，應修正如下，

以免重複對於納稅義務人造成不利益負擔： 

   

 
19 黃源浩，租稅法初版，頁142。 

深度研析－納保法§7VII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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